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直轄市縣(市)課程與教學輔導人才培育及認證作業-地方政府薦派名冊附件1




－學員報名資料（□輔導員初階、□輔導員進階、□領導人）
填表說明：
1. 每一領域（議題）薦派名單前2位為國中、國小保障名額（生活課程及本土語文不分國中小，各2位為保障名額）。
2. 薦派人員須符合作業要點第5點所列資格，如有相關文件請檢附影本俾憑核查。
3. 每領域最多以薦派4名為原則，如有需求請自行增列。表列資料須詳實填寫，俾利學員審核及證書製作事宜。
4. 每班學員50名，如有餘額，且資格相符，則依「離島優先、偏鄕優於都會、花東優於南部、南部優於北部」為原則，依資格優先順序錄取。
	縣市：○○縣（市）
	承辦人：○○○
	電話：○○○○
	Email：○○○○
	核准文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

	領域（議題）
	姓名
	性別
	所屬學校
	身分證字號(俾利證書印製)
	出生年月日(俾利證書印製)
	Email：（學員可收錄取通知之個人信箱）
	電話
	優先
順序
	檢附資料影本
	備註

	
	
	
	市鄉鎮區
	校名
	
	
	
	公
	手機
	
	
	

	國語文
	中-○○○
	女
	
	○○國中
	
	
	
	
	
	1
	
	(領有初階證書)

	
	小-○○○
	男
	
	○○國小
	
	
	
	
	
	1
	
	(領有進階證書)

	
	小○○○
	女
	
	○○國中
	
	
	
	
	
	2
	
	

	英語文
	中-○○○
	女
	
	○○國中
	
	
	
	
	
	1
	
	

	
	小-○○○
	男
	
	○○國小
	
	
	
	
	
	1
	
	

	
	小○○○
	女
	
	○○國小
	
	
	
	
	
	2
	
	



備註：
1. 請參訓人員務必自行至「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習及活動資訊網」報名，以利辦理後續相關研習作業。
2. 各班別保障各地方政府所屬國中、國小各1人參加。
3. 培育對象及薦派原則，請依照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直轄市縣(市)課程與教學輔導人才培育及認證作業要點」相關規定辦理。每位參訓人員同年度以參加一類培育班為原則，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務必依循此原則薦派。
4. 為利資格審查，該學員若已領有「初階」、「進階」、「領導人」證書，請於備註欄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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